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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 •

第 1307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房地产 

登记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 批 准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 号 为 JGJ 

278-2012，自2012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5.7、4. 5.8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 2 月 29 H



言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 汀 计 划 （第一批）> 的通知》 （建 标 [2008] 102 

号）的要求，在认真总结我国房地产登记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成 
果，参考国内外房地产登丨己相关标准，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内容足•. 1 .总则，2 .术语和代号，3. 登记基本 
单元编码，4 .登记程序，5 .登记归档，6 .登记资料利用。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房地产产权产籍和测量委员会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 
房地产研究会房地产产权产籍和测量委员会（地址：北京市三里 
河 路 9号北配楼南楼206室，邮政编码：100835) 。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房地产产权产籍和
测嫩委员会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成都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
杭州市房产交秘产权登记管理中心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无锡市房屋产权监理处 
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 
天津市国十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沈 建 忠 姜 万 荣 杨 佳 燕 王 策
倪 吉 信 赵 鑫 明 严 勇 刘 松  
陈 浩 喻 荣 胜 管 建 平 陈 亚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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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为规范房地产登记业务，维护房地产交易安全，制定本 
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房地产登记。
1 .0 .3 房地产登记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房地产登记应由房地产所在地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 
设立的苈地产登记机构负责，并应按本规程进行登记；

2 房地产登记工作中，具有审核性质的工作应由登记官

3 房地产登i己应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
4 房地产登记应遵循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 

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5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不得办理房屋的其他登 

记 ；因处分房地产而登记的，被处分的房地产权利应已登记；
6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依法提供房地产登记信息査询。

1 .0 .4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建立房地产登记信息系统，作为住房 
信息系统的屯要组成部分。
1 .0 .5 房地产登记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冇关 
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代号

2 . 1 术 语

2. 1.1 房地产 real estate

定着于地表或地下的房屋及其所占用的土地。
2. 1.2 房屋 building

有固定基础、固定界限且有独立使用价值，人工建造的建筑 
物、构筑物以及特定空间。
2. 1.3 固定界限 fixed boundary

能够区分相邻房屋登记基本单元或共用部分，由固定的围护 
物或明确的界址点闭合形成的界线。
2. 1.4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 a basic unit of registered building

有明确、唯一编号的房域。
2.1.5 房 屋 登 记 基 本 单 元 代 码 a code for basic unit of regis­

tered building

房地产登记机构依据本规程编制的与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一一 
对应的代码。
2. 1.6 利害关系人 interested party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房地产登记结果影响或可能影响其合法权 
益的人。
2.1.7 合并办理 co^registration

房地产登记机构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将多个独立但相互关联 
的登记事项一并受理，并按登记事项顺序连续办理登记的行为。
2.1.8 登记官 registrar

通过全国房屋登记审核人员培训考核，从事房地产登记审核 
性质工作的专业人员。
2. 1.9 登记资料 registered materials



登记过程中形成的登记簿、登丨己申请材料以及具旮保存价值 
的材料。
2. 1. 10 登记簿 register

由房地产登记机构依法制作和管理，用于记栽房地产自然状 
况、权利状况以及其他依法应登记事项的特定簿册，是房地产权 
利归属和内容的依据。
2.1.11 登簿 recording

房地产登记机构将准予登记的房地产自然状况、权利状况以 
及其他依法应登记事项在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
2. 1.12 房地产权属证书 ownership certificate

房地产登记机构根据登i£簿记栽，向权利人颁发的权利证 
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域他项权证或房地产权证、房地产他 
项权证等。
2.1. 13 登 i己证明 registered certificate

房地产登记机构根据登记簿记载，向预告登记权利人、在建 
工程抵押权利人等发放的权利证明，包括预告登记证明、在建工 
程抵押登记证明等。

2 . 2 代 号

2. 2. I TIF—— 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的缩写，是一种图像 
格式:>

2. 2. 2 JPE(x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的缩写，是 
—种图像格式。
2.2.3 CEB—— Chinese E-paper Basic 的缩写，是一种版式文 
件格式。
2.2.4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的缩写，是一种电
子文件格式。
2. 2.5 d p i D o t s  Per Inch的缩写，是指单位面积内的像素 
数 ，即扫描精度。



3 登记基本单元编码

3. 0 .1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为房屋编制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应具有唯一性、确定性，不得随意变动。
3 .0 . 2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应由阿拉伯数字组成。
3 .0 . 3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应为26位 ，前 25位为本体码， 
最 后 1位为校验码。
3 .0 . 4 本体码应由行政K 划代妈和基本单元代码构成。
3 .0 . 5 行政区划代码应由9 位三级行政区划代码组合构成，其 
中：第 1〜4 位 为 市 （地区、自治州、盟）行政区划代码• 第 5、 
6 位 为 区 （县、旗）行政区划代码，第 7〜9 位 为 街 道 （乡、镇) 

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码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和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 
制规则》GB/T 10114的规定。
3. 0 . 6 基本单元代码应由12位基本单元幢代码和4 位户代码 
组成。
3 .0 . 7 编制基本单元崦代码和户代码、计算校验码应按现行行 
业 标 准 《房屉代码编码标准》JGJ/T 246确定的方法执行。编制 
方法确定后，不得搲自改变；当确：改赀时• 成与原代码建立对 
放关系。
3 .0 . 8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应记载于登记簿，并可标注在房 
地产权属证书及其附图、登记证明、房地产图、房地产登记档 
案中。
3 . 0 . 9 当房屋登记基本单元合并、分割时，应重新编码，原代 
码不宜再陚予其他房屋登记基本单元。



4 登 记 程 序

4.1 一 般 规 定

4 .1 . 1 房地产登记宜按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的程序 
进行。房地产登记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对登记有关事项进行 
公告。
4 .1 . 2 房地产登记机构宜设立受理、审核、登簿、质讀管理等 
岗位，审核、登簿、质a 管理岗位丄作应由登记官担任。受理、 
审核、质w•管理岗位工作不应由同一人担任。
4 .1 . 3 房地产登记机构宜设立房地产登记审核委W会 ，负费会 
审房地产登记审大疑难事项。房地产登记审核委员会应由3 人及 
以上单数组成，其中登记官不应少于总人数的〗/2。
4 .1 .4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对房地产登记质量进行定期、定量检 
查。房地产登记类塑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 的有关规定。
4. 1. 5 房地产登记质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应每件检赉，其他各种登记类型说 
按每月不低于登记件数的3%进行抽查；

2 每件检查业务均应填写检查记录• 并应签辨质域检查 
意见；

3 应计箅错件数比例• 对有误的登i己业务应退冋相应业务 
岗位，并提出书面纠正总见；

4 对纠正情况应进行监督，并应按月度、年度撰写质镦检 
查报告。
4 .1 . 6 房地产登记机构宜配置居民身份证读卡器等防伪、加密 
设备。



4 . 2 申 请

4 .2 .丨 申 淸 人 （代理人）应向房地产登记机构提交房地产登记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应齐全、形式规范、内容合法、真实有效。 
房地产登记申请材料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 的要求。主要登记类 
型申请材料清单和登记业务表式样宜符合本规程附录C 和附录D 

的要求。
4 .2 . 2 房地产登记应共同申请，当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单方 
申请：

1 因合法建造房屋取得房屋权利；
2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地产 

权利；
3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房地产权利：
4 因房屋所有权人的姓名或名称变更，中i青变更登记；
5 因房屋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房屋名称变更，申请变更 

登记；
6 因房屋面积增加或减少，申淸变更登记；
7 因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申请变更登记；
8 房屋灭失；
9 权利人放弃房地产权利；
1 0 权利人申请不涉及房地产权利！J1厲和内容的更lli登记； 
I I 申请异议登记；
1 2 预售人和预购人汀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预枵人未按约 

定与预购人申请预告登记• 预购人申请预告登记。
4 .2 . 3 对共有的房地产，应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对按份共 
有的房地产，申淸人还应提交各自房地产份额的约定书。
4 .2 . 4 对建筑区划内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 
和物业服务用房，申 请 人 （代理人）应在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 
记时一并申请登记。
4. 2 . 5 申请人委托他人代为中请登i己时，应采取书面委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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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6 未成年人的房地产应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f i 。当监护 
人代为申请时，应提交本人和未成年人的身份证明、监护关系 
证明。
4 .2 . 7 需 要 申 请 人 （代理人）确认的申请书及有关申请材料, 

应采取下列方式确认：
1 自然人宜采用签名或摁留指纹的方式。签名应与提交的 

身份证明上的姓名一致，不得使用省略名或曾用名。摁留指纹宜 
摁留其右手拇指指纹或食指指纹；

2 法人应采用加盖该法人印章的方式；
3 其他组织应采用加盖该组织印章的方式。

4 . 3 受 理

4.3. 】 受理工作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杏验申请主体；
2 查验申请材料；
3 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4 洵 问申请人（代理人）；
5 录入相关信息；
6 签署受理意见。

4 . 3 . 2 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房地产登记机构可合并办理 
登记：

1 以抵押贷款方式预购商品房的，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与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2 已设立所有权、抵押权预告登记的预购商品房符合相应 
登记条件后，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转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与预昀 
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转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

3 已设立抵押权登记的在建工程竣工后，房屋所有权初始 
登记与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转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

4 以抵押贷款方式购买房屋的，房厘所有权转移登记与房 
屋抵押权设立登i己；



5 继承人将自己的房地产份额转让给其他继承人• 涉及的 
房屋所有权继承、转ih等转移登记；

6 房屋所有权变更致使抵柙权变更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 
记与抵押权变更登记；

7 房屋所有权转移、变更致使地役权转移、变更的，房屋 
所有权转移、变更登记与地役权转移、变更登记。
4 .3 . 3 查验申请主体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申 请 人 （代理人）为自然人的，申请材料上的姓名应与 
身份证明材料上的姓名一致，并宜通过身份证读卡器查验境内居 
民身份证真伪、采集相关信息；

2 申 清 人 （代理人）为法人、其他组织的，申谞材料上的 
名称应与身份证明材料上的名称一致。
4 .3 . 4 查验中请材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中请材料应齐令、完整；
2 房地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应真实、有效；
3 有关部门出具的权利来源证明材料、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应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且属依职权出具。
4 .3 . 5 核对申请登记事项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申请材料上的内容应与申淸登记韦项相符；
2 申请材料之间的内容应相互对应；
3 申辑登记事项与登记簿£ 栽事项不得冲突。

4 . 3 . 6 洵问申谙人（代理人〉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申请登记的事项应是屮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 申请登记的疠地产应是共有或单独所有；对共有的房地 

产 ，应询问是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对按份共有的，应询问申请 
人的共有份额；

3 当申请异议登记时，申清人应知悉异议不当应承担的 
责任；

4 询问结果应经被询问人签名或摁留指纹确认后归档保留。
4 .3 . 7 对准予受理的，应出具受理凭证并告知申请人（代理人）



应缴纳的登记费用。对不予受理的，应告知申请人（代理人）需 
补正的内荇或不予受理的理由. 并戍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代 
理人)。

4 . 4 审 核

4 .4 . 1 审核工作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审核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合法性；
2 进行实地查看；
3 公告登记事项；
4 会审重大疑难事项；
5 签署审核意见。

4.4.2 —致性审核成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份信总与申请材料、登记簿记载 

一■致 ；
2 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信息与中请材料、登记簿记载一致；
3 实地査看结果与申请材料、登记簿记载一致。

4 .4 . 3 合法性审核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申请材料的形式应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2 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在建T.稈抵押权登记的，房 

屋戍在规划验收证明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的范围内；申请预 
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应在预售许可证明范围内；申请其他 
登记的，房地产应在登记簿记载的范I I 内；

3 申请登记的房屋应符合房屋登记基本单元的要求；
4 中请登记事项与登记簿的记载不冲突；
5 已公告的，公告期届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4 .4 . 4 当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实地查看：
1 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2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3 因房屋灭失导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4.4.5 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实地查看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房屋坐落、房屋登记基本单元数挺与证明材料记载的信 
息一致；

2 房屋已建造完毕。
4 .4 . 6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实地查看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在建工程的坐落与证明材料记载的信息一致；
2 申请抵押的部分已建造。

4 . 4 . 7 因房屋灭失导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实地查看应包括 
下列主要内容：

1 登记簿记载的房屋坐落与申请登记的房屋坐落信息一致; 

2 房屋已灭失。
4 .4 . 8 每件实地荇看业务应由不少于2 名登记工作人员负责， 
其中至少1 名应为登记官。查看人员S 对杏看对象拍照留存，填 
写实地查看表，并应签名确认。
4, 4 . 9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公告：

1 集体土地t 的房厘所有权初始登记；
2 房地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公告作废；
3 因遗失、灭失等原因，应补发集体土地上的房地产权属 

证书或登记证明；
4 房地产登记机构认为应公告的其他情形。

4 .4 .1 0 公告应在房地产所在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或在房 
地产登记机构官方网站上发布。

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公告宜在房域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村民委员会办公场所或房廑所在地张贴。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村民委员会出具已公告的证明，或现场拍取的公告场景照片，可 
作为已公告依据。
4 .4 .1 1 公告期不宜少于5 个工作日。房地产登记机构宜建立登 
记公告查询系统并应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
4 .4 .1 2 对需进一步补充衬料的，应 告知申请人（代理人）补正 
内容和补正期限。
4 .4 .1 3 符合登记条件的，应予以登记。不符合登记条件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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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代理人）在通知的补正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补齐材料的，应 
不予登记；不予登记的，应书面告知原因，并应退还申请材料。

4 . S 登 簿

4 .5 . 1 登记簿应按房屋登记基本单元建立，并应与房地产登记 
档案形成对应关系。
4. 5 . 2 登记簿宜采用电子介质形式，也可采用纸介质形式。电 
子登记簿应定期异地备份，纸质登记簿应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 
设施。
4 .5 . 3 登记官应负责填写登记簿，并应在电子登记簿上点击确 
认或在纸质登记簿h 签 名 （章）确认。

4. 5.4 登记官应根据审核结果在登记簿上记载相应的权利人，
4. 5 . 5 房地产登记机构合并办理的登记，应在相应的登记簿上 
分别记载。
4 . 5 . 6 中请登记事项登簿之前，申 请 人 （代理人）申请撤回登 
记申请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准予撤回，收回受理凭证，并应退 
还申请材料。
4. 5 . 7 记载于登记簿的时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电子登记簿的，应以登记官将登记事项在登记簿上 
记载完毕并点击确认之时为准；

2 使用纸质登记簿的，应以登记官将登记亊项在登记簿上 
记载完毕并签名（章）之时为准。
4 - 5 .8 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登记簿。当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误 
时，应按更正登记程序进行更正。

4 . 6 发 证

4 6 . 1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根据登记簿的记载，填发房地产权属 
证书、登记证明。房地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的印制和瑱写应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
4 6 . 2 房地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记载的内容应使用国家法定

II



文字，涉及数量、日期、编号，宜使用阿拉伯数字。
4 . 6 . 3 发证时，应 核 对 权 利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收冋受理 
凭证；无法提供受理凭证的，应由权利人领取。领证人应在领证 
凭证上签名确认，并应注明领证日期。
4 .6 . 4 下列登记不应颁发房地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

1 建筑区划内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房屋登记；
2 异议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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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 记 归 档

5.1 一 般 规 定

5 .1 . 1 登记事项登簿后，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将登记申请材料、 
登记审核材料和具有保存价值的其他材料收集、整理、归档，定 
期或永久保存。除本规程第5, 3. 9条中列人可销毁范围的登记档 
案为定期保存外，均应永久保存。
5 .1 . 2 房地产登记档案存档形式应包括纸质形式和电子形式. 

当同时采用纸质形式和电子形式存裆的，两者内容砬保持一致。 
5. 1 . 3 房地产登记档案宜由房地产登记机构统•管理。
5 .1 . 4 房地产登记档案库房的设计和管理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应做好防火、防盗、防卨温、防尘、防光、防潮、 
防有害气体和防有害生物工作。
5 .1 . 5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配备登记档案、登记簿检索工具，应 
实现档案目录和登记簿之间的双向杏询、组合夜询、模糊奄询等 
功能. 并应根据要求实现身份验i£等功能。

5 . 2 存 档 范 围

5. 2 . 1 房地产登记档案应采用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其载 
体可为纸介质、电子介质等。
5. 2 . 2 登记屮请材料应包括房地产登记申淸书、身份证明、房 
地产权利来源证明材料、房地产自然状况及登记簿记载的其他事 
项发生变化的证明材料等。
5. 2 . 3 登记审核材料和其他材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洵问笔录；
2 实地查看材料；
3 登 iti审核结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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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证明材料。

5 . 3 纸质档案管理

S .3 .1 纸质档案归档应包括接收、立卷、编号、装订、人库、 
上架等工作。
5 .3 . 2 纸质档案归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登记工作完成后，应将列人归档范围的材料收集齐全， 
并应按本规程的有关要求及时归档、检查验收、保管利用；

2 归档的材料应为原件或为经比对确认的复制件；对不符 
合要求的，不得接收。
5 .3 . 3 纸质档案宜采用每办理1件登记所形成的材料立1 个卷; 

合并办理的登记材料宜合并立卷，
5 .3 . 4 纸质档案的立卷应包括：卷内材料的排列与编号、卷内 
目录和备考表的编制、卷皮和档案盒或档案袋的编写工作，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卷内材料应按下列顺序排列：
1 ) 目录；
2 ) 结论性审核材料；
3 ) 过程性审核材料；
4 ) 当事人提供的登记申请材料；
5 ) 图纸；
6 ) 其他；
7 ) 备考表。

2 卷内材料应每1 页材料编写1 个页号。单面书写的材料 
应在右上角编写页号；双面书写的材料应在正面右上角、背面左 
上角编写页号。图表、照片可编在与此相应位置的空白处或其背 
面。卷内目录、备考表可不编页号。编写页号应使用阿拉伯数 
字 ，起 始 号 码 从 开 始 。

3 卷内目录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顺序号应按卷内材料的排列顺序，每份材料应编1 个



顺序号，不得重复、遗漏；
2 ) 材料题名应为材料自身的标题，不得随意更改和省略。 

如材料没有标题，应根据材料内容拟写一个标题；
3 ) 页次应填写该材料所在的起始页，最后页应填起止 

页号；
4 ) 备注应填写需注明的内容。

4 备考表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立卷人应为负责归档材料立卷装订的人员；
2 ) 检查人应为负责检查归档材料立卷装订质量的人员；
3 ) 日期应为归档材料立卷装订完毕的日期。

5 卷皮与档案盒或档案袋项目的填写可采用计算机打印或 
手工填写。手工填写时应使用黑色墨水或墨汁填写，字体工整， 
不得涂改。
5 .3 . 5 纸质档案可采用按归档流水号制定编号规则。
5 .3 . 6 纸质档案装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上的金属物应全部剔除干净，操作时不得损坏材料， 
不得对材料进行剪裁；

2 破损的或幅面过小的材料应采用A 4白衬纸托裱，1页白 
衬纸应托裱1张材料，不得托裱2张及以上材料；宇迹扩散的应 
复制并与原件一起存档，原件在前，复制件在后；

3 幅面大于A4的材料，应 按 A4大小折疊整齐，并应预留 
出装订边际；

4 卷内目录题名与卷内材料题名、卷皮姓名或名称与卷内 
材料性名或名称应保持一致。姓名或名称不得用同音字或随意简 
化字代替；

5 卷内材料应向左下角对齐，装订孔中心线距材料左边际 
应为 12. 5mm；

6 应在材料左侧采用线绳装订；
7 材料折叠后过厚的，应在装订线位置加入垫片保持其 

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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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卷内材料与卷皮装订在一起的，应整齐美观，不得压字、 
掉页. 不得妨碍翻阅。
5 .3 . 7 纸质档案整理装订完毕，宜消毒除尘后入库、上架。 
5 .3 . 8 房地产登记档案保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档案库房应安装温湿度记录仪、配备空调及去湿、增湿 
设备，并应定期进行检修、保养；库房的温度应控制在14X：〜 
24X：, 相对湿度应控制在45%〜60%;

2 档案库房应配备消防器材，并应按要求定期进行检查和 
更换；应安全使用电器设备，并应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库房内严 
禁明火装置和使用电炉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库房内应安装防火 
及防盗自动报膂装置，并应定期检查；

3 档案库房人工照明光源宜选用白炽灯，照度不宜超过 
lOOlx；当采用荧光灯时，应对紫外线进行过滤；不宜采用自然 
光源，当有外窗时应采取遮阳措施，档案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避免 
阳光直射；

4 档案密集架应与地面保持8 0 _ 以上距离，其排列应便 
于通风降湿；

5 应检查虫霉、鼠害。当发现虫霉、鼠害时，应及时投放 
药剂，灭菌杀虫；

6 应配备吸尘器，加装密封门。有条件的可设置空气过滤 
装置。
5. 3 . 9 下列纸质裆案可列人销毁范围：

1 抵押权登记已注销满5 年；
2 查封登记已解除满5 年 ；
3 地役权登记已注销满2 年；
4 预告登记已注销满2 年：
5 异议登记已注销满2 年。

S .3 .1 0 销毁保管期届满的纸质档案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应由房地产登记档案管理人员、登记官和纪检、监察部 

门人员组成鉴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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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定小组应对保管期届满的档案逐件进行审奄，提出存 
毁意见。经鉴定奋保存价值的档案，应重新整理编号，划定新的 
保管期限，妥辨保管；不再保存的档案，应逐件编造淸册，报本 
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销毁；

3 鉴定小组应指定2 名以上鉴定小组人员监督销毁。监督 
销毁人员应根据销毁清册，对将要销毁的档案材料进行核对，确 
认无误后，方可进行销毁。销毁后，监销人员应在销毁清册上签 
名，并应注明焚毁或打浆的销毁方式和日期。

5 . 4 电子档案管理

5 .4 . 1 电子档案的范围应包括电子档案目录、电子登记簿以及 
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处理成果。
5 .4 . 2 电子档案应以1次登记为1件，按件建立电子档案目录。 
5 .4 . 3 电子登记簿应按房屋登记基本单元建立并应与电子档案 
目录形成关联。
5. 4 . 4 房地产登记纸质档案宜进行数字化处理。
5 .4 . 5 数字化处理基本流程应包括案卷整理、档案扫描、图像 
处理、图像存储、数据挂接、数据关联、数据验收、数据备份与 
异地保存。
5. 4 . 6 数宁化处理过程中应建立纸质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 
保密tr•理机制。纸质档案数字化的各个环节均应进行详细的i己 
录，并应及时幣理、汇总，装汀成册，在数字化工作完成的冏时 
形成完整、规范的i己录。
5. 4 . 7 数字化扫描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扫描应根据档案幅面的大小选择相应规格的扫描设备， 
大幅面档案可采用大幅面扫描仪，也可采用小幅面扫描后的图像 
拼接方式处理；

2 对页面为黑白二色且字迹清晰、不带插图的档案，可采 
用黑白二值模式进行扫描；对页面为黑白二色，但字迹清晰度差 
或带有插图的挡案，以及页面为多色文字的档案，可采用灰度模



式扫描：对页面中有红头、印章或插有黑白照片、彩色照片、彩 
色插阁的朽案，可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

3 当采用黑白二值、灰度、彩色等模式对档案进行扫描时， 
其分辨率宜选择大于或等于100dpi;在文字偏小、密集、淸晰 
度较差等特殊情况下，可适当提髙分辨率；

4 对粘贴折页，可采用大幅面扫描仪扫描，或先分部扫描 
后拼接；对部分字体很小、字迹密集的情况，可适当提高扫描分 
辨率，选择灰度扫描或彩色扫描，采用局部深化技术解决；对字 
迹与表格颜色深度不同的，采用局部淡化技术解决；对页面中有 
黑白或彩色照片的材料，可采用JPEG、TIF等格式储存，应确 
保照片淸晰度。
5 .4 . 8 数字化图像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出现偏斜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对方向不正确的图 
像应进行旋转还原；

2 对图像页面中出现的影响图像质量的杂质，应进行去污 
处理。处理过程中应遵循在不影响可懂度的前提下展现档案原貌 
的原则；

3 对大幅面档案进行分区扫描形成的多幅图像，应进行拼 
接处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图像；

4 彩色模式扫描的图像应进行裁边处理，去除多余的白边。
5 .4 . 9 数字化图像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黑白二值模式扫描的图像材料. 宜 采 用 TIF格式存 
储 ；采用灰度模式和彩色模式扫描的材料，宜采用JPEG格式存 
储# 存储时的压缩率的选择，应以保证扫描的图像清晰可读为前 
提。提供网络查询的扫描图像，也可存储为CEB、PDF或其他 
格式；

2 图像材料的命名应确保其唯一性，并应与电子档案目录 
形成对应。
5 .4 .1 0 档案数字化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档案目录与数字化图 
像 ，应通过网络及时加载到数据服务器端汇总，并应实现H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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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相关联的数字图像的自动搜索，数字图像的排列顺序与纸质 
档案相符。
5 .4 .1 1 电子档案数据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录人的目录数据和登记簿数据应进行抽查，柚査率不 
得低于10%，错误率不得高于3‘ ；

2 对纸质材料扫描后形成的图像材料应进行清晰度、污渍、 
黑边、偏斜等图像质量问题的控制；

3 对图像和目录数据挂接应进行抽查，抽查率不得低于 
10% ,错误率不得高于3̂ 。
5 .4 .1 2 电子档案备份和异地保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子档案目录、电子登记簿以及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加工 
处理成果均成进行备份；

2 可选择在线增袋备份、定时完全备份以及异地容灾备份 
的备份方式；

3 应至少每天1次做好增量数据和材料备份；
4 应至少每周1 次定时做好完全备份，并应根据自身条件， 

应至少每年1 次离线存放。存放地点应符合防火、防盗、防高 
温、防尘、防光、防潮、防有害气体和防有害生物的要求，还应 
采用专用的防磁柜存放；

5 应建立异地容灾体系，应对可能的灾害事故。异地容灾 
的数据存放地点与源数据存放地点距离不得小于20km，在地震 
灾害频发地区，间隔距离不宜小于800km;

6 备份数据府定期进行检验。备份数据检验的主要内容宜 
包括备份数据正常打开、数据信息完整、材料数量准确等；

7 数据与灾备机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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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记资料利用

6.1 一 般 规 定

6 .1 . 1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依法提供房地产登记资料查询、复制 
利用服务。房地产登记资料利用应包括对外利用和对内利用。
6 .1 . 2 房地产登记机构可与公安、民政、税务、金融等部门建 
立登记资料相关信息共享机制。
6 .1 . 3 房地产登记机构出具的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应注明查询时 
间并加盖登记资料查询专用章。查询时间宜标注年、月、曰、 
时、分、秒。
6.1. 4 登记资料不得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

6 . 2 登记资料对外利用

6 .2 . 1 查询、复制登记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身份证明、房屋坐落，可 

查询登记簿中房地产的自然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
2 所有权人提供身份证明、房屋坐落或房屋所有权证（房 

地产权证），可查询、复制其房地产的登记簿中信息；
3 其他权利人提供身份证明、房屋坐落或房屋他项权证 

(房地产他项权证或登记证明），可 奄洵、复制登记簿中相关 
信息；

4 利害关系人提供身份证明、与查询房地产有利害关系的 
证明、房屋坐落，可查询、复制登记簿中相关信息。
6 .2 . 2 查询、复制其他登记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权人提供身份证明、房 屋 所 有 权 证 （房地产权证）， 
可查询、复制其房地产登记资料；

2 预告登记权利人提供身份证明、登记证明. 可奄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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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该房地产预告登记相关的登记资料；
3 抵押权人提供身份证明、房 屋他项权证（房地产他项权 

证），可查询、复制与该房地产抵押权相关的登记资料；
4 房 屋 继 承 人 （受遗赠人）提供身份证明、继 承 （受遗赠) 

证明，可查洵、复制与继承、遗赠相关的登记资料；
5 公证机构、仲裁机构提供单位介绍信、已申请公证或仲 

裁的证明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可查询与公证、仲裁事项相关 
的登记资料。
6 .2 . 3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 
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提供单位介绍信、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及 
相关证明材料• 可查询、复制相关的登记资料。
6. 2 . 4 对涉及国家安全、军串等保密的房地产登记资料，必须 
经国家安令、军事等机关书而同意后，方可利用。
6 .2 .5 查询房地产登记资料成按下列程序办理：

1 申 请 人 （代理人）提交房地产登记资料查询申请书及有 
关证明材料；

2 房地产登记机构登记资料管理人员核对申请人（代理人) 

身份和条件，并告知应缴纳的费用；
3 房地产登记机构提供查询、出具杏询结果。

6. 2 . 6 符合杏询条件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及时提供查询服务。 
当时+能提供查洵的，应向 申请 人 （代理人）说明理由，并宜在 
受理申请之口起10个工作日内提供。
6 .2 . 7 当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房地产登记机构可出具无杳询结 
果的书面证明：

I 按 申 请 人 （代理人）提供的房屋坐落或房地产权属证书、 
登记证明查询无结果；

2 要求香询的房屋尚未进行登记；
3 要求查询的事项、资料不存在。

6 J . 8 申 请 人 （代理人）要求复制登记资料且符合本规程规定 
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提供复制服务。

21



6 .2 . 9 登记资料管理人员负责复制登记资料，经复核无误后• 

应在登记资料复制件上注明査询时间并加盖登记资料査询专 
用章。
6 .2 .1 0 申 请 人 （代理人） 自行摘录的登记资料不得加盖登记资 
料査询专用章。
6 .2 .1 1 登记资料管理人员宜做好台账记录，并应将申请人（代 
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申请书等申请材料一并留存备査。

6 . 3 登记资料对内利用

6 .3 . 1 房地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房地产登记机构之间因工作 
需要，房地产登记机构上级机关因诉讼、复议等需要，可内部查 
阅、调阅登记资料丨
6 . 3 . 2 内部查阅房地产登记资料应填写房地产登记资料杏阅筚， 
经房地产登记资料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后，由登记资料管理人员 
查阅相关内容出具查询结果。
6 . 3 . 3 内部调阅房地产登记资料应填写房地产登记资料调阅单， 
经房地产登记资料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并填写房地产登记资料调 
阅登记册后，方可调出。
6 .3 . 4 内部调阅登记资料时间最长不得超过5 个工作日，到期 
不能归还的，调阅人应在调阅期届满前1 个工作日到房地产登记 
资料管理部门说明情况并办理续借手续。
6 . 3 . 5 调阅人应负责调阅登记资料的完整和安全，严禁中途转 
借和私自复制，严禁遗失、拆散、调换、抽取、污损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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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登 记 类 型

表 A 登 记 类 型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中位途造房屋

初始登记

商品房

个人途造房屋

其他

买实

W 与

继承

分割

转移登 id 产权互换

兼并、合并、分立

所有权 作价人股

登记
生效法律文书

其他

姓名或名称变史

地址、坐落变更

•
变更登记 囡积增加或«少

同 --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

其他

房廑各体火失

注销登 id 房呈权利消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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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设立登记

—般抵押权 转移登记

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设立登记

最高额 

抵押权登记

确定登记

抵押权 转移登记

登记
变更登Id

注销登id

设立登记

在建工程 转移登记

抵押权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没立登记

地役权 转移登 id 一

登记 变更登记 一

注销登记 ----

设立登记

ffi购商品房 转移登记

预荇登记 变更登记

预告登记
注销登记

设立登记

预购商品房 转移登记

抵押权预告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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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级分炎 二级分类 三级分炎

设立登记

房屋所有权转移 转移登记

预告登记 变更登id

预告登记
注销登记

设立登记

房屋抵押权 转移登记

预告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其他

登记

类塑

史正登记 一

异议资 id
设立登记

注销登记

撤销登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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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登记申请材料要求

B .0 .1 申请材料纸张和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请材料应采用韧性大、耐久性强、可长期保存的纸介

质 ；
2 申请材料幅面尺寸宜为国际标准297mmX210mm。

B .0 .2 填写申请材料宜使用黑色墨水或墨汁，不得使用修正液 
等进行修正。
B .0 .3 申请材料所使用文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淸材料应使用汉字文本。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内，可选 
用本民族或本自治区域内通用文字；

2 少数民族文字文本的申请材料在非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 
民族共同居住地区使用，应同时附汉字文本；

3 外文文本的申清材料应附经公证或认证的汉字译本。 
B .0 .4 申 请 人 （代理人）姓名或名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谞材料中应使用申请人（代理人）的汉字姓名、名称 
或汉字译名。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内，可选用本民族或本自治区域 
内通用文字；

2 当使用汉字译名时，应在申请材料中附记其身份证明记 
载的姓名或名称。
B .0 .5 申请材料中涉及数量、日期、编号的，宜使用阿拉伯数 
字。
B .0 .6 当申请材料超过一页时，宜 按 〗、2、3……顺序排序， 
并宜在每页的右下角标注页码。
B .0 .7 申请材料传递过程中，可将其合于左上角封牢。补充申 
淸材料宜按同种方式另行排序封卷，不得拆开此前已封卷的资料 
直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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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8 申请材料应提交原件，但下列形式的复制文本应视为规 
范、有效：

' I 不能留存原件的，申 请 人 （代理人）应提交与原件一致 
的复制件并提供原件，由登记人员对原件和复制件进行比对，并 
加盖本件与原件内容核对一致的印章；

2 不能提供原件比对的，申 请 人 （代理人）应提供出具该 
材料的机构或法定存档机构确认、公证机构公证或认证复制件与 
原件一致的证明&

B .0 .9 申请房地产登记应提交合法、有效的申请材料。申请材 
料中需填写身份证明内容的，应注明证件名称，填写证件号码。 
B .0 .1 0 申 请 人 （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境内自然人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可提交户口簿; 

2 军人应提交/?;•民身份证或军苜证、士兵证、文职干部证、 
学员证等身份证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应提交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自然人应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或台胞证；

5 华侨应提交屮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6 外铬人士应提交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活留证件或其 

所在闻护照；
7 境内企业法人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8 境内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团法人应提交组织机 

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9 境外企业法人应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 

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1 0 境内经营性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
U 境内非经营性其他组织应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
1 2 境外其他组织应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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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1 3 外国肿午使馆、领馆和外国驻华办事机构、闻际组织驻 

华代表机构应提交该使馆、领馆、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出具的身 
份证明。
B. 0 . 1 1 房地产登记后，房地产权利人的身份证明类型、证件 
号码等内容发生变更，当其申请办理已登记房地产的新登记事项 
时，提供证明申请主体与登记资料中留存或记载的主体为同一人 
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境内自然人应提交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变 
更证明材料；

2 军人退役或转业. 房地产以原军官证等身份证件登记的. 

苴提交原军人身份证件核发部I' J、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或民政 
部门出具的身份变更证明材料：

3 境内自然人取得境外居民身份或境外自然人取得境内居 
民身份，应提交经公证或认证的身份变更证明材料；

4 境外自然人应提交经认证的身份变更证明材料；
5 境内法人、其他组织应提交其主体登记机构出具的相应 

身份变更证明材料；
6 境外法人、其他组织应提交其批准和注册机构出具的身 

份变史证明材料。
B . 0 . I 2 中请登记的房地产，房地产登记机构L1有其测绘成果 
的，屮 请 人 （代理人）可不再提供：无K:测绘成果的，屮请人 
(代理人）提交的测绘成果应符合登记的要求。
B. 0. 1 3 共有的房地产，申 请 人 （代理人）应在申猜书中注明 
或单独提交书面材料说明共有性质。按份共有房地产的，应明确 
相应具体份额。丼有份额宜采取分数或百分数表示。
B .0 .1 4 建筑物涉及区分所有情形，申请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 请 人 （代理人）应在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提交 
说明建筑物区分所有情况的书面材料；

2 建筑物区分所冇情况的材料应包括标示专有、共有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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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体位置的情况说明书；
3 建筑物区分所有情况的材料应由规划部门确认或由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人书面约定》
B.O. 1 5 用于中淸房地产登记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法律文 
书应为已生效法律文书。已生效的一审人民法院法律文书，除民 
事调解书、不予受理民事裁定书、驳回起诉民事裁定书和管辖权 
异议民事裁定书外，尚应提交一审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生效 
确认证明材料或协助执行通知书。
B .0 .1 6 用于申请房地产登记的下列材料应经公证：

1 因继承、受遗赠事实申请相关房地产登记的继承文书、 
受遗赠文书.但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相关房地产的继 
承、受遗戀亊实的除外；

2 境外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房地产登记的委托书；
3 父母之外其他人处分未成年人的房地产中清登记的，应 

提供对未成年人享有监护权的证明，但人民法院指定监护除外。 
B. 0.1 7 经公证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委托、声明、遗嘱等单方法律行为外，其他涉及房地 
产的公证应由房地产所在地公证机构出具；

2 境外出具的公证材料应经转递或认证，并附汉字文本。
B. 0 .1 8 用于申请房地产登记的境外形成司法文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H 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闻台湾 
地区形成的司法文书，应经境内人民法院裁定予以认可和执行；

2 外国司法文书应经境内人民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和执行；
3 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国际甸法协助条约的外 

国法院司法文书，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涉及 
房地产权属、婚姻关系等民事裁判类法律文书以及其他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的涉外司法文书，宜经公证或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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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主要登记类型申请材料清单

c . i 所有权登记申请材料表

表 C 1 . 1 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清人（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
联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4
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 

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

5 建设 I :程施工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建筑工程投资额或建筑 

面积在法定限额以内的， 

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不提交

6 房屋已竣工的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一

7 房M 测给报告
职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

8 房屋地址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9 批准文件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经济适用住房、单位集 

资合作建房、廉租房、公 

共租赁房等

10
合 作 （联建〉协议和 

产权分割淸单
原件

合 作 修 建 （联迮）迖筑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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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1.1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1

规划部门确认业主共 

有房里的证明或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人的 ts面约

定

规划部门确认业主 

共有房度的证明为原 

件或经确认的复印 

件，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人的书面约定为原 

件

逮设单位申*业主共有 

的房超所有权初始登记

表 C l .  2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请人（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S  

印件

3 宅基地使用权证明
顷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村民申请房塡所有权初 

始登记

4
集体所有逑设用地使 

用权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集 体 经济 组 织和 乡镇  

( 村）企业申清房屋所有权 

初始登记

5
房屋符合城乡规划的 

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6
房屋测绘报告或村民 

住房T•面图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7 房®地址证明
职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8
申请人厲于房厘所在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村民申谛房屋所有权初 

始登记

9
经村民会议同意或由 

村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 

表会议同意的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 

所有权初始登记

10 合 作 （联建）协议和 

产权分割淸单
原件

合 作 修 建 （联珐 > 建筑 

工程



表 C 1 . 3 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汴号 申清材料名称 资 求 f t 注

1 登U !中MM5 顷件

2
申 请 人 (代珲人)守 

份证明

顷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地产权 iE f5 )
原件 一

4
契 税 完 税 或 减 （免 ） 

税凭证
原件

不域于契税征税范畴的 

房屋,不提交

5
买卖合同丨买卖审批

农
原件

买卖经济适用住房、单 

位集资合作建房、房改房 

等政策性住房. * 提交准 

予买卖市批表

6 互换合同 原件 互换

7
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 

协议

征收决定为原件和 

经比对的复印件.征 

收辛M t协议为原件

《国有土地上房厘征收 

与补偿条例》实施之前的 

拆迁项目，提交拆迁许可 

证和拆迁安罝协议

8 蝤与合同 原件 蹭与

9
遗嗡公证书和接受遗 

嗡公证 15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遗贈

10 继承权公证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继承

11
房 J 1 分 割 、合并协 

议* 房屋地址证明
原件

房匣分剌、介井丨地址 

发生变动的，需提交经重 

新确认的房屋地址证明

12
约定协议：婚姻关系 

证明
原件

将共有的房屋约定为单 

独所有、将单独所有的房 

屋约定为共有或按份共有 

的份额转移：申请人属于 

夫妻关系的，需提交婚姻 

关系证明



续表（:.1.3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氺 备 注

13 作价人股的协议 哝件 以房 J1作价人股

14

合 并 （兼 并 ）、分立 

的证明和房屋所有权转 

移的证明；主体资格灭 

失证明

合 并 （兼 并 ）、分 

立的证明为原件和经 

比对的复印件，房摄 

所有权转移证明为原 

件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合 并  

( 兼 并 ）、分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丧 失 主 体 资 格 的 . 

需提交主体资格灭失证明

15

所有权人被撤销的证 

明和房掉所有权转移的 

证明

所有权人被撤销的 

证明为原件和经比对 

的复印件，房屋所叙 

权转移的证明为原件

所有权人被撤销

16
划拨、移夂的证明和 

房揮.所有权转移的证明

划拨、移交的证明 

为股件和经比对的 *  

印件.房厘所有权转 

移的证明为原件

划拨、移夂房敁

17 拍卖成交确认 15 原件 拍卖

18
企业清算的 liH明和房 

屉所有权转移的证明

企业淸箅的证明为 

职件和经比对的*印 

件 . 房W 所有权转移 

的证明为 ®件

企 业 因 破 产 而 清 算 的 . 

提交 人 民 法 院 宜 告 企 业 破  

产 的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企业 

因 解 散 而 淸 算 的 . 提 交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职 r.大 

会 成 职 代 会 决 议 〉和能眵 

证明 房 歷所有权转移的消  

» 方 案 （淸 算 报 告 ）或转 

Lh协议、证明

19 生效法律文 IS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人 民 法 院 、仲裁委员会  

的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认 房 段  

所有权转移

20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已 办 理 预 购 商 品 房 预 告  

登记 或 房 敁所有权转移预  

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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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l .  3

字号 屮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21

抵 押 权 人 （预锊登记 

权利人）同意转让房屋 

的证明、他 项 权 证 （预 

告登记证明）及抵押权 

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身份证明

抵 押 权 人 （预吿登 

记权利人）同意转让 

庑屋的证明为原件 . 

他 项权 证 （预告登记 

证明）及 抵 押 权 人  

(预 告 登 记 权 利 人 ） 

身份证明为原件和经 

比对的复印件

转移房屋设有抵押权或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 

记、抵押权预告登记

表 C l .  4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中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淸书 职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_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地产权证书〉
原件 一

4
契 税 完 税 或 减 （免） 

税凭证
原件 _

5

宅基地使用权证明和 

农村* 体经济组织问*  

转移房祖所有权的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村民转让房歷所有权

6

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明和忖民会议同 

意或由村民会议授权经 

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的证 

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 

房屋所有权

7 买卖合同 原件 买卖

8 互换合同 原件 互换

9 W与合同 原件 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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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1.4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0 遗赠公证书和接受遗 

螬公证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遗赠

11 继承权公证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继承

12 房 屋 分 割 、合并协 

议；房屋地址证明
原件

房 屋 分 劁、合 并 ；地址 

发生变动的，需提交重新 

确认的房屋地址证明

13 约定协议|婚姻关系 

证明
职件

将共有的房屋约定为箏 

独所有、将中•独所有的房 

厘约定为共有或按份共有 

的份额转移 1 屮请人厲于 

夫妻关系的 .需提交婚姻  

关系证明

14 拍卖成交确认书 原件 拍卖

15 企业淸算的证明和房 

座所有权转移的证明

企业淸算 i f 明为原 

件和经比对的复印  

件，房厘所有权转移 

的证明为W件

企 业 因 破 产 而 清 算 的 ， 

提交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 

产的生效法律文书；企业 

因解散而淸算的 .提 交股  

东 （大）会 决 议 （职工人 

会或职代会决议）和能够 

证明房蚶所有权转移的淸 

祥 方 案 （淸 算 报 告 ）或转 

让协议、证明

16 生效法律文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房屋 

所有权转移

17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 

id转移登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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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1.4

序兮 中请材料名称 娱 求 备 注

18

抵押权人（预告S 记 

权利人> 同意转让房屋 

的证明、他项权证（预 

告登记证明〉及抵押权 

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身份证明

抵押权人（捵告登 

id权利人> M意转It 

房域的证明为肤件， 

他项权证（预告登记 

证明）及抵押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身份证明为原件和经 

比对的复印件

转移房屋设有抵押权或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f t登 

记、抵押权预告登记

表 C 1 . S 房展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呤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S r 注

1 登丨d 中请书 顷件 一

2
中请人《代理人）S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地产权证书）
原件 _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明、竣丁―验收证明和房 

度测绘报许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房屋改、扩建

5 变史证明
职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房厘所有权人姓名（名 

称> ,房庳地址、用途等变

6
房焯分割，合并的证 

明1 房梪地址证明
原件

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 

并房厘《地址发生变动的 . 

浠提交重新确认的房紐地 

址证明

7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集体上地依法转为国有 

土地

» 生效法律文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房屋 

所有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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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l .  6 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1

申请材料名称 嬰 求 备 注

贷记申请书 照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身 

份证明

联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地产权证书）
原件

4 房屋倒塌的情况说明 原件 倒塌

5
征收决定及房庳已被 

拆除的证明

征收决定为原件和 

经比对的复印件.房 

W已被拆除的证明为 

1S件

《国有七地上房屉征收 

与补偿条例》实施之前的 

拆 迁 项 F1. 提交拆迁许可 

证及房庠已被拆除的证明

6

放弃所有权的承诺  

书；他项权利人（预击 

登记权利人）书面同意 

证明

原件

放弃所有权；被放弃的 

房 屉 上 存 在 他 项 权 （预告 

登记）的，需提交他项权 

利 人 （预 畀 登 记 权 利 人 ） 

的书面同意证明

C . 2 抵押权登记申请材料表 

表 C2. I —般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玆记中请K 原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质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池产权证书）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4
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明

原件和经比刈的复 

印件

乡镇、村企业以厂房等 

建筑物设定抵押权

5 主债权合同 原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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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2 . 1

序矽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 注

6 抵押合问 职件 -

7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已办理 a 购商品房抵押 

权预告登记或者抵押权预 

告登记转抵押权登记

表 C 2 .2  —般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屮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厣件和经比对的复卬件

3 房®他项权证书 m

4 抵押枳保的主债权已转让的证明 顷件

表 C 2 .3  —般抵押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

2
中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房里他项权证书 原件 ----

4 变吏证明
撖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抵押当亊人姓名或名称 . 

房厘地址、用途等变更

5

变更协议；抵押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的 

书面同意证明

原件

抵押标的物范围、担保 

主债权数额、债务屜行期 

限、担保范围或衹押顺位 

变更；影响到其他抵押权 

人 （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 

人）利益的•需提交其他 

抵押权人  <预告登记权利 

人）的书而同意证明



表 C 2 . 4 最离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谷 注

1 登记中*书 肤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 

地产权证书）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4 最高额抵押合同 原件
一

5 主债权合同 原件 _

6

已存在债权的证明和 

抵押当事人同意将该倚 

权纳人最高额抵押权枳 

保范围的证明

雜
担保最离额抵押权设立 

前已存在的愤权

表 C 2 . 5 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屋他项权证书 原件

4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已转让的证明 原件

5
对最卨额抵押权担保的主债权尚 

未确定的承诺
职件

表 C 2 . 6 最离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 i身书 原件 _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3 房尾他项权证书 原件 一

i

对最高额抵押权担保 

的主债权尚未确定的承 

诺

原件



续表C2.6

序咢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5 变史证明
职件成经确认的S  

印件

抵押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 
房厘地址、用途等变更

6
变更协议：其他抵押 

权 人 （预告登记权利  

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原件

抵押标的物范围、债权 

确定时间、担保债权范围、 

最高债权额或抵押颐位变 

更：影响到其他抵押权人 

(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 

利益的. 需提交其他抵押 

权 人 （预 告 登 id 权 利 人 > 
的书此同意证明

表 C . 2 . 7 最离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兮 中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2

登记申清书 原件

申 清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屋他项权证书 原件

4 最卨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 

的证明
原件

表 C 2 . 8 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好 中请W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中请书 眩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或 id载土地 

使用权状况的房地产权证书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4 士愤权合问 原件

5 抵押合同 原件

6 建设工稈规划许可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40



表 C 2 . 9 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顷件

2 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登记证明 原件

4 抵押担保的上债权已转让的证明 原件

表 C 2 . 1 0 在建工程抵押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

2
中瑭人（代理人）S 

份证明

职件和经比对的*  

印件

3 S i己证明 职件 一

4 变更证明
哄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抵押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 

疠屋地址、用途等变更

5

变更协议1 抵押权人 

(预拧登记权利人）的 

15而间意证明

原件

抵押标的物范围、担保 

债权数额、债务應行期限、 

担保范围或抵押顺位变史； 

影响到其他抵押权人（衹 

押权拽告登记权利人〉利 

益的.需提交其他抵押权 

人 （预& 饪记权利人）的 

15而同意证明

表 C 2 . l l  — 般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或在建工程 

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i 登记申漭书 原件 —

2
申清人（代理人）身 

份证明

职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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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2.11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3
房屋他项权证书或登 

记证明
原件

抵 押 权 和 最 高 额 抵 押 权  

注 销 登 记 ，提 交 房 屋 他 项  

权证书；在 建 工 程 抵 押 权  

注销登记，提交登记证明

4
相保的主债权已消灭 

的证明
原件 主债权已消灭

5
抵押权人放弃权利卢

明
原件 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6 抵押权已实现的证明 原件 抵押权已实现

C . 3 地 役 权 登 记 申 请 材 料 表  

表 C 3 . 1 地役权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中 请 人 （代理人） 荮份证明 原件和烃比对的S 印件

3 地役权合同 原件

4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书 （房地产权证  

书 ）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表 C 3 . 2 地役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中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中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现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域他顼权证 [5 W 件

4 地役权转丨丨:的证明 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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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3 . 3 地役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请人（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房屋他项权证书 原件 _

4 变更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地役权当事人姓名或名 

称，房闍地址、用途等变 

更

5 变更协议 职件
利用目的、方法、利用 

期限> 利用范围等变更

表 C 3 . 4 地役权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请人（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房尾他项权证书 原件 一

4
合同权利义务终丨h.的 

删
职件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

5 标的物灭失证明 原件
供役地房厘或需役地房 

域灭失

6 生效法律文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地役 

权灭失

C . 4 预 告 登 记 申 请 材 料 表

表 C 4 .丨预购商品房预吿登记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W 料名称 雎 求

1 登记申请书 m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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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4.1

序兮 申请W料名称 赉 求

2 中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已备案的商品房预皙合同 原件

4 预告登记约定协议 原件

表 C 4 . 2 预 购 商 品 房 预 告 登 记 转 移 登 记 申 请 材 料 表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 id 屮请书 原件

2
申W 人 （代理人） »  

份证明

联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预許登 id 证明 原件

4 继承权公证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继承

5
遗崤公证书和接受遗 

赠公证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复 

印件
遗赠

6 生效法渖文书
厣件或经确认的S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 生 效法律文 15确认顸告 

登记权利转移

表 C 4 . 3 预 购 商 品 房 预 告 登 记 变 更 登 记 申 请 材 料 表

序号 中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 

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一

4 变吏证明
覘件或经确认的a  

印件

预丹登 id 当寧人姓名或 

名称 • 房 M 地 址 、卬途等 

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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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4 . 4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i己申请书 原件

2
申请人（代理人） 

身份证明

联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4
商品房预哲合同 

权 利 义 务 终 止 的  

证明

职件
合同被解除、撤销、宜告 

无效或已腫行完咋

5 生效法律文书
职件或烃确认的 

复印件

人R 法院、沖政委员会的 

生效法体文书确认汝告®记 

无效或失效

表 C 4 . 5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S 印件

4 主债权合同 原件

5 抵押合同 质件

6 预仵烀记约定协议 ® 件

表 C 4 . 6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W 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 理 人 ） 

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4
预仵登记权利发生 

转移的证明

顷件成经确认的 

复印件

因撤销、合并、兼并、 

分立等W 因使浊吿登记权 

利人灭失 . 致预告登 i d 权 

利转移



表 C 4 . 7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中请材料巷称 m 求 各 注

1 登记申请书 照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 
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一

4 变更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 

复印件

预告登记当事人姓名或名 

称，房屋地址、用途等变更

5 变更协议 原件
担保债权的数额.债务驩 

行期限或担保范m 变更

表 C 4 . 8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 

g 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一

4 主愤权已消灭的 

证明
原件 主愤权消灭

5 预告登记权利人 

放弃权利声明
原件 预吿登记权利人放弃权利

6 预告登记权利已 

实现的证明
原件 预吿登记权利已实现

7 生效法律文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 

S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预告登记 

尤效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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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4 . 9 房厘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中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地产权]£朽〉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4 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 原件

5 预告登记约定协议 原件

表 C 4 . 1 0 房屢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奋 注

1 登记申请书 ® 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身份证明

质 件 和 经 比 对 的 复  

印件
----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一

4 继承权公证书
原 件 或 经 确 认 的 复  

印件
继承

5
遗赠公证书和接 

受遗蝤公证书

原 件 或 经 确 认 的 复  

印件
遗赠

6 生效法律文书
原 件 或 经 确 认 的 复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预告登£ 权利转移

7
婚姻关系证明和 

財产约定协议

婚姻关系证明为原件 

和经比对的复印件，财 

产约定协议为原件

结 (离 ) 婚

表 C 4 . l l 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変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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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4 . 11

申 料 名 称 ® 求 & 注

2
申 请 人 （代殚人）身

份证明

职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_

4 变更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 

复印件

預 ft■登记当事人姓名 

或名称，房屋地址、用 

途等变更

表 C 4 . 1 2 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记申请书

2
申 请 人 （代珲人） 

身份证明

顷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一

4
合同权利义务终 

止的证明
原件

合同被解除、撤销、寅告 

无效或已履行完毕

5 生效法律文书
原件或经确认的 

S 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预告登记 

无效或失效

表 C 4 . 1 3 房屢抵押权预告登记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蚪 申请M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顷件

2 中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书 （房地产权 

证书）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4 主债权合同 原件

5 抵押合同 原件

6 预告登记约定协议 原件



表 C 4 . 1 4 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中请树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 书 职件

2
屮 请 人 （代 理 人 ） 身 

份证明

顷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

4
预 告 登记权利发生转  

移的证明
原件

因撤销、合并 、兼并 . 

分 立 、死亡等原因使预  

告 登 记 权 利 人 灭 失 ，致 

预告登记权利转移

表 C 4 . 1 5 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中请材料名称 耍 求 »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_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A 变史证明
联件或经确认的 

复印件

预告登记当事人姓名 

或名称，房厣地址、用 

途等变史

5

变更协议；其他抵押 

权 人 （预告登记权利人） 

的 15面同意证明

原件

抵押标的物范围 ，tt 

保愤权的数额、憒务胰

行期限或扣保范围变更（ 

影 响 到 其 他 抵 押 权 人  

(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  

人）利益的•需提交其 

他 抵 押 权 人 （预告登记 

权 利 人 > 的 书 面 同 意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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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4 . 1 6 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15 原件 --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身 

份证明

职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3 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

4 主债权已消灭的证明 原件 主债权消灭

5
预告登记权利人放弃 

权利声明
原件

预告登记权利人放弃 

权利

6
预许登记权利已实现 

的证明
® 件 预告登记权利已实现

7 生效法律文书
质件或经确认的 

复印件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预告登记无效或失效

C . 5 其 他 登 记 申 请 材 料 表

表 C . 5 . 1 补发房地产权厲证书、登记证明的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顷件

2 申»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 件和经比对的》印件

3 遗失声明 原件

表 C S . 2 换发房地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的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清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房地产权属证(?或登记证明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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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S . 3 更正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马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各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一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 

份证明

厣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一

i •

3 登 记 簿 记 载 错 误 的  

证明
原件

房地产登记机构书面 

通知相关权利人办理更 

正登记的，可以不提交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同意更正的证明
原件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 

登记

表 C S . 4 异议设立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3 登记簿记载错误的证明 原件

4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 

正的情况说明
原件

表 C 5 . S 异议注销登记申请材料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要 求 备 注

1 登记申请书 原件

2
申 请 人 （代理人） 

身份证明

职件和经比对的 

复印件

3
异议登记失效的 

证明

原件或经确认的 

复印件

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未起 

诉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或 

仲裁委员会未受理、驳回起 

诉 、驳回诉讼请求或其他不 

予支持诉讼请求的生效法律 

文书：异议登记溥记载的中 

请人主动申请注销异议登记 

的.可以不提交异议登记失 

效的证明



附录 D 登记业务表

D. 1 登记申请书

D . 1 . 1 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请书填写说明可与申请书合并、在登记场所公示或向 

申 请 人 （代理人）单独提供；
2 询问笔录可与申请书合并或单独填写；
3 申请书填写内容修改应经申淸人（代理人）签名或签章 

确认。
D . 1 . 2 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申请书宜符合表D. 1. 2-1的规定；
2 建筑物区分所有情况淸册宜符合表D. 1.2-2的规定；
3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宜符合表D. 1.2-3的规定；
4 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申清书宜符合表U 1.2- 

4 的规定。

表 D. 1 . 2 - 1 房厘所有权初始登记申请书

倌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 . 用于房地产#

id和f t记资料利用• (房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

中
请
人
情
况

姓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瑠 证件号码 户籍地

共有情况 □共同共有 □按 份 共 有 （所占份额： ）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铟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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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1. 2-1

房W坐落

房度所在建
地丨•.尼数

房厘所在层数
筑物总层数

地卜-层数

建筑面积
专有部分 

建筑面积
套内建筑面积

中
房屋.结构 规划用途 土地使用权证号

请
内
容 建筑物区分 

所有悄况
□详见建筑物区分所有悄况淸册

因□ 单位建造房屋□新逮商品房n 个人建诰房犀n 萁他 ，申

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备注：

中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中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 如有不实 ,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待此承*  申请人（代理人

(签章）

申请H期：



表 D. I. 2 - 2 建筑物区分所有情况清册

区分所有情« 建筑物名称 建筑物编号 建筑面积

法定共有

约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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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1 .2 - 3 房厘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信总收集卢明 t 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记和登记资料利用• 
(房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

转让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塱 证件号码

共有悄况 □共同共有 □按份共有（所占份额 )

ill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甲
请
人
情
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受让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塑 证件号码 户籍地

共有情况 □共同共有 □按份共有（所占份额： )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铟 证件号码

房 坐 落
房里所有权证号 

(历地产权证兮)

由
因□买卖□赠 与 （受遗W) □继承□分 割 （合并）□互换□以房墦出资

请 人股□其他法定情形 •申请房厘所有权转移
内
容 登记。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转 让 人 （代理人）： 受让人 <代理人>:

(签章 > (签章）

_请丨丨期丨 申请H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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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干房地产登

表丨X I. 2 - 4 房厘所有权变更和注销登记申请书

_  u 二〜〜  记和登记资料利用。
(房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

串
请
人
情
况

姓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39 证件号码

代现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3J 证件号码

中
请
内
容

房厘坐落
房厘所有权证号 

(房地产权证号）

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注销
因□房屋灭失□放弃所有权□转本登记□其他情形 

, 申请房地产注销登记。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清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 请 人 （代理人）：

(签章）

申请丨彳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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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 3 房地产抵押权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申淸书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房地产抵押权、预购商品房抵押权和房屋抵押权预告登 
记设立登记等各类登记申请书宜符合表D . 1. 3-1的规定；

2 房地产最髙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申请书宜符合表D. 1.3-2 

的规定；
3 房地产抵押权、预购商品房抵押权和房屋抵押权预告登 

i己转移登记等各类登记中请书宜符合表D . 1. 3-3的规定；
4 房地产抵押权、预购商品房抵押权和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 

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各类登记申请彳5立符合表Di 1. 3-4的规定。

表丨) .1 .3 * 1 各类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氓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I记和登挪料，

抵押权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沏 yH件兮妈

代珲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盥 证件兮码

中
请
人
情
况

抵押人 

性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铟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iiE件类型 iiF件号码

愤务人

忭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iiE件炎型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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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1.3-1

房屋坐落

房厘所有权证号 

(房地产权证号或 

预告登记证明号）

担保范围

串
iff

债务應行期 

<债权确定期间)

被担保债权数額 

(最高债权数额）

内
容

因 . 申请n —般抵押权n 在雄工程抵押权o ja # 额

抵押权□预齣商品房抵押权预吿登记□房埔抵押权预告登记设立登i己，

备注：

申i#人承诺所提交的登iil申埔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抵押权人（代理人）： 抵押人（代理人）：

(签章〉 （签章）

申请日期：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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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丨) . 1 . 3 - 2 房地产最髙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申请书

信息收集卢明t 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 用T•房地产登

(房 地 产 舰 働 桃 ） 卜己和登？资 料 用'

中
请
人
悄
况

抵押权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 

性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分码

抵押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iiF.件类塑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兮码

侦务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纸 IE件号码

中
请
内
容

房茁坐落

他项权利证号
房厘所有权证分 

(房地产权证号〉

最卨债权 

确定亊实

确定担保的 

债权数额

备注：

专请人承谦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恃此承*

抵 押 权 人 （代珲人）| 抵 押 人 （代理人h  

(签章 > (签章>

申 i# 日期， 申请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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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1 .3 * 3 各类房地产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中请15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房 地 产 登 记 机 构 名 称 〉 1记 ^ 资枓利用。

中
请
人
情
况

抵押权转让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铟 证件号朽

抵押权受让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iiF件号码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活

证件类型 证件兮码

抵押人 
性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v码

中
请
内
容

房庠坐落

房埯所存权证巧 

(房地产权证号〉
他项权证力 

(登id证明y*)

因□主债权门其他转让 ，申猜n 抵押权转秭啓inn祇柙 

权转移预告登id#

备注：

申清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衬料、申请信息莨实、合法、有效 , 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切竑律责讧，

特此承诺
抵押权转让人（代押人）| 抵押权受让人（代理人>:

(签窣） （签章）
中请n期：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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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1 .3 - 4 各类房地产抵押权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房 地 产 登 记 机 构 柳  丨记和登记资—料利

申
iff
人
悄

抵押权人 

姓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锢 证件号码

代理人 

性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锄 证件兮码

抵押人 

f t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 

注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中

内
容

房厘坐落

房犀所有权证号 

(房地产权证号）

他项权证分 

( 登记证叨咢）

抵押权(预告苷 

记抵押权)变史

变史舫1

变更后：

抵 押 权 （预告登 

记抵柙权）注销

因□ 主愤权消灭□ 抵押权已经实现□抵押权人放弃抵押 

权□ 其他情形，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 •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 如宥不实 . 

由申淸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恃此承诺

抵押 权 人 （代理人）： 抵 押 人 （丨t理人 

( S 章） （签家〉

中请E丨期t 中请丨〗期 I



0 . 1 . 4 房地产地役权登记中请书宜符合表D. 1.4的规定。

表 D . 1 . 4 房地产地役权登记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 〜、 记和登资料利用。 (W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

中
请
人
情
况

需役地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划 证件号码

代理人 

拃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i£件类划 证件号码

供役地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 联系电话

UE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中
瑭
内
容

窬役地坐落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地产权证号）

供役地坐落
房域所存权丨iE号 

(苈地产权证号）

地役权设立期限
从 年 月  丨1起 ， 

至 年  H ih.

变史内容
变史前

变更后

转移内容

注销事由

因□ 设立地役权□ 变更地役权□ 转移地役权□注销地役权申清地役权 

登记。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 

由中W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霱役 地 人 （代理人）： 供 役 地 人 (代理人h 

(签章） （笫章〉

申请日期： 申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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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 设立登记申请书宜符合表D. 1. 5 的 
规定。

表 I X 1 . S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设立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房 地 产 登 记 _ 猶 ） ■和—

中
请
人
情
况

预售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坩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 证件号码

预购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户箱地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铟 证件号码

中
请
内
容

房厘坐落

曲品房预 

« 合同备 

案 号

因n 预构预售人所售商品房n 其他法定憤形 ，申请预购商品 

庑预告登记设立登记#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浙

预« 人 （代理人h  预购人（代理人）：

(签章 > (签章）

申w n期： 申w 日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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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 房地产更正、异议登记、换 证 、补证申请书宜符合表
D. 1.6的规定。

表 D . 1 . 6 房 地 产 更 正 登 记 、异 议 登 记 、换 证 、补证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记和登记资料利用 •
(房 地 产 登 记 机 构 名 称 ） I---------------

中
请
人
悄
况

申i#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丹码

代押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塯 证件兮码

中
请
内
容

房屋坐落
房地产权属证书号 

(登记证明号）

因 . 牢请□史正登记□异议登记（□设立□注销）□換证□补证。

史止事项
史正前:

电正后t

换证或补证 

节由

异议事项

提不： <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 房地产登id机构 r*以异 

议登记的.申请人在舁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 异 

议登记失效。异议登id不当• 造成权利人损苫的• 权利人 

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宵赔偿-

备注：

中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如有不实， 

由屮淸人承枳一 叻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请人 <代理人>丨 

(签康 )

中请H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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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7 房地产登 i己撤回申淸书宜符合表 I I 1. 7 的规定。

表 D.1. 7 房地产登记撇回申请书

信息收集声明：本申请书信息系 

依法定职权收集，用于房地产登

( 房地产登记机构名称） 丨记—和 登 记 酬 用 -

中
请
人
悄
况

姓名

(名称）
联系电话

yE件类迆 证件兮码

代理人 

姓 名 ( 名称 ) 联系电话

UE件类塑 证件吋码

中
请
内
容

房厘坐落 受理编号

申请撤间 年 月 日申请的 样记n

备注：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申请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如有不实, 
由申请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请人（代理人h 
(签章>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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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2协助执行、查询、审核类表格

1). 2.1 办理协助执行类业务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接收执行法律文书类业务书宜符合表D. 2.1-1的规定; 

2 协助执行审查建议书宜符合表D. 2.1-2的规定。

表 D. 2 .1 - 1 接收执行法律文书类业务书

受理编号：（ ）

执行单位

接收

执行

材料

故定 15、判 决 15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15

协助执行通知书

送达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执行公务证件号码 工作证件号码

被执

行房

地产

状况

权利人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执行亊项

商品疠预忾合同备案号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

房地产权属证书号 

(登记证明号〉

房地产

坐落

所在区 街 道 （地名） 门牌 幢 单元 楼层 房号

接收送达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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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2 .1 - 2 协助执行审奎建议书

执行单位

执行文号

裁定书、判决书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

审查建议

协助执行机构（签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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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2 .2 房地产登记资料查询申请书宜符合表D. 2. 2 的规定。

表 D . 2 . 2 房地产登记资料査询申请书

申 *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 名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塑 证件兮码

房屋坐秣

房地产权鼷证书岭 

(登记证明号〉

S 询目的

杳询内容

申请人申请查询以下内容（在以下□ 中打V ) :

登记簿信息 

□房屋自然状况信息 

□房屋所有权信息 

□房屋他项权利登记信息 

□ 房厘预冉登 id信息 

□更正登记倌息 

□异议登id倍息

□仿厘查封或其他限制登记信息 

□有无登 id信息

其他登记资料

□与房屋土地使用权有关登记资料 

□ 与房®所有权有关登记资料 

□与房涵他项权利有关登记资料 

□ 与房屋预tt■登丨己有关發id资料 

□ 与房屉更正登£ 有关S 记资料 

□与房厘» 议登记有关登记资料 

n 織

申请人承诺按所填查询目的查询以上登记内容并合法使用，由此产生的法律 

贲任，由申请人承担。

申 清 人 （代理人)：

(签 章 ）

申请日期：
• »• I • *
提不：

房地产权利人或利帟关系人如对奄询行为或查洵结采存异议 . 可 6 奄洵登记信 

息之丨丨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于6 0日内电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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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 . 3 房地产登记受理审核、实地査看、询问业务用表宜符合 
下列规定： 

1 房地产登记受理审核业务书宜符合表D. 2. 3-1的规定； 
2 实地查看表宜符合表D. 2. 3-2的规定； 
3 询问笔录宜符合表D. 2. 3-3的规定。

表 D .2 .3 > 1 房 地 产 登 记受理审核业务书

业务类型 受理编号

申埔人 联系电话

舟®坐落 申请日期

受理人 受埋日期

受理意见

受理人签名：

审核登记官 审核曰期

0

审核意见

登记官签名：

审核委员会 

会审意见

会审日期1

登簿 f f id官 铁簿H 期

缮证人 缮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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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 2 实地査看表

业务类铟 受理号

申请人

房 地 产 （项目） 

坐落

查看时间

查看的标的物状况

4

查看人签名

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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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询问人：

1 .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问答：：请填写是或否）

表 D. 2 .3 - 3 询问笔录

2 .申请登记的房地产是共有*还是单独所有 

冋答：（请填写共有或箏独所宥）

3 .屮请登记的房地产是按份共有，还垃共同共有？ 

m ：(共宥悄况f , 请填5 足按份共有或共同丼有>

4 .中请登记的房地产共有份额情况？

回答：（按份共有悄况卜'  请填写具体份额. 共同共有人不填写本栏)

5 .申请异议登记时，权利人是否不同意办理更正登记？ 

囡答：（申请异议登记时填写，申请其他登记+填写本栏)

6 .申请异议登记时，是否已知悉异议不当应承担的责任？ 

间答：（申请异议登记时填写. 申请其他登记不填写本栏>

7 .其他需要询问的有关事项:

经被询问人确认，以上询问事项均间答真实、无误•

被询问人签名（签章>: 

询问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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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_-丨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 面词 采 用“不应” 或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 用 “可” 。 
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 应

符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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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 10114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JGJ/T 246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

JGJ 278 - 20J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JGJ 278-2012) ，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 部 2012年 2 月 29日以第1307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总结 
我国房地产登记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参考国内外房地产登 
记相关标准，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本规程。

为便于房地产登记机构、登记人员及相关单位、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房地产登记技术规 
程》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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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0 .2 虽然全国各地房地产登记管理体制、模式不完全相同， 
伹对登记申请材料要求、登记中请主体审查、登记程序、登记信 
息查询等的要求具有共性。本规程不涉及房地产登记机构职能划 
分、登记模式划分的内容，仅对房屋及其占用土地登i己过程中工 
作程序、要求进行规范。因此，本规程适用于屮平人民共和国堍 
内的房地产登i己。
1 .0 . 3 房地产登记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依法登记原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一个登记行 
为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框架下进行，不能自行创 
设。因此，登记应遵循包括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同时，按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房地 
产登记实行属地管辖，且须由法定机构负责。房地产登记是不动 
产物权的公示方法. 为了便于当事人查询，发挥房地产登记机构 
维护交易安令的功能，客观上X 要在每一行政区域内由同一个机 
构负责登记工作。因此，房地产登记应由房地产所在地的直辖 
市 、市、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房地产登记机构负责。

第二，登记审核人员持证上岗原则。按 照 《房屋登记办法》 
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房屋登记审核人员培训考核工 
作 （试行）的通知》的要求，在登记机构从事房屋登记审核性质 
工作的人员都必须通过全国房屋登记审核人员培训考核，取得 
《房屋登记官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后 ，方可从事登记审核性质的 
工作。

第三，依申请登记或依职权启动原则。房地产登 iC程序庐 
动，一般情况下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无人申淸则不能 
启动登记程序；例外情形是登记机构依据法定职权，对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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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情形直接进行登记，无滞当事人再提出申 
请启动登记程序。

第四，房地产主体一致原则。即房屋所有权与其所占用的土 
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不得相互分离，更不得相互冲突。房屋和 
土地虽然是不同的不动产，但两者在客观上存在不可分割的联 
系。该原则在我国法律和实践中得到遵循。 《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物权法》和 《房屋登记办法》都明确了这一原则。

第五，在先已登记原则。首先，如果房屋没有办理房屋所有 
权初始登记，原 则 t 不能办理房屋的其他登记，除非法律另有规 
定 ，如预告登记；其次，处分房地产之人，其房地产权利必须已 
经在登记簿进行了记载，否则不能为其办理登记。对在先已登记 
原则，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物权法》 
第 31条就是基于在先已登记原则而作出的规定。 《房屋登记办 
法》第 35条 第 1款、《土地登记办法》第 45条的规定，都是在 
先已登记原则的具体体现。按照在先已登记原则，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在登记簿上得到了连续、完整的记载，描述了不动产物权变 
化的所有阶段。

第六，依法查询原则。为了发挥房地产登记的公示作用，保 
障房地产交易安全，单位和个人可以食询房地产权利的记载信 
息。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查询服务。但房地产登记机构提供 
房地产登记资料查询并不是随意的，必须依照规定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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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记基本单元编码

3 .0 . 1 房屋登记要保证登记客体的唯一性，就必须是每个登记 
基本单元对应唯一的房屋代码，这个代码和每个公民拥有唯一的 
居民身份证号码类似，是唯一的，不得随意调整、改变。
3. 0, 3〜3. 0. 6 规定了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的码段结构和位 
数。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由本体码（25位）及 校 验 码 （1 位 ) 

共 26位组成，其中本 体 码 （25位）由行政区划代码（9 位）、幢 
代 码 （12位）、户 代 码 （4 位）组成。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结 
构如图1所示。

-------本体码 <25位)------ -「 校 验 码 （丨位>

xxxxxxxxx xxxxxxxxxxxx X X X X  X

1~ 第三段户代码<4位）

I------------第二段幢代码<12位>

----------------------- 笫一段行政区划代码<9位）

图 1 房犀基本单元代码结构图

3 . 0 . 7 如行政区划调整、编码方法改变等造成房屋登记基本单 
元代码变化的，新、旧代码应建立对应关系，以保持代码的稳定 
性 、关联性。
3 . 0 . 8 房屋登记基本单元代码必须在登记簿上记载，是否标注 
在房地产权属证书及其附图、登记证明、房地产图、房地产登记 
档案中，不做强制要求，由各地根据保密等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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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 记 程 序

4.1 一 般 规 定

4 .1 .1 考虑公告不是房地产登记的必经程序，是否公告，主要 
由登记机构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因此，将申请、受理、审核、登 
簿 、发证列为房地产登记一般程序。
4 .1 . 2 审核是工作人员对受理移交的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合法 
性进行审核，娃保证登记质遒的关键环节。登簿是工作人员将有 
关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确保物权生效和信息准确的重要环 
节。质量管理是对受理、审核、登簿等各个登记环节的合法性、 
准确性进行全面监督，及时发现差错，提高登记质量。鉴于上述 
岗位的特点，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应为登记官。同时，房地产登 
记受理、审核和质貴管理岗位之间，需相互制约，因此，规定受 
理 、审核和质量管理岗位不应由同一个人承担。
4 .1 . 3 房厣登记面广设大，个性化问题和历史遗留等疑难业务 
频频出现，这些复余问题的形成具有多种原因，要解决这些疑难 
问题，仅依靠单个登记官的知识、经验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房地 
产登记机构有必要建立房地产登记审核委员会研究解决登记疑难 
业务。房地产登记审核委员会组成人员除登记官外，还应聘请法 
官、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人员、专业律师参加。
4 .1 . 6 为有效防范虚假申请风险，房地产登记机构有必要引进现 
代化的防伪、加密设施设备。在总结地方比较成熟做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房地产登记机构宜配备一些技术成熟的防伪、加密设备， 
如身份证识别器等，防止当事人提供虚假身份证骗取房屋权利^

4 . 2 申 请

4 .2 . 2 单方申请是依申请登记的一种特殊方式。本 条 在 《房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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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办法》的基础上，结合登记实务，进行了具体细化。
4 .2 . 3 共有包括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房地产登记机构对于按 
份共有的房地产登i己时，应注明共有人各自的份额，以便明确各 
所有权人的权利份额，为今后处分共有房地产做好基础工作。因 
此 ，按份共有人应提交各自房地产份额的约定书。

4 . 3 受 理

4 .3 , 1 受理是登记的第一个环节，在该程序中，应重点查验中 
请主体是否符合要求、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并符合要求，并根据具 
体情况对申请人（代理人）进行询问。
4 . 3 . 2 为方便群众、加强管理、提髙效率，本条提出了合并办 
理的七项情形。合并办理是房地产登记机构依据申请人（代理 
人）的申请，将多个虽相对独立但彼此相互关联的登记事项一并 
受理，并按登记事项顺序连续办理登记的行为。
4 . 3 . 4 查验申请材料要做到：真实性即房地产权属证书或登记 
证明真实有效；完整性即收取的申请材料齐全完整；关联性即申 
请材料内容应与申请登记的事项相互对应，申请材料之间的内容 
应相互对应；询问结果与申请材料应相互对应：有效性即权利来 
源证明材料、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应为依法有f f 理职权的部门出 
具。证明材料应在规定的有效使用期限内。
4 .3 . 7 不予受理，告 知 申 请 人 （代理人）补正内容，或不予受 
理的理由，可以口头告知，也可以书面告知，但 中 请 人 （代理 
人）要求书面告知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书面告知。

4 . 4 审 核

4 .4 . 9 本条所列第1、3 种情形是适应集体土地房屋登记的做 
法 ，因为集体土地房屋流转有一定范围的限制，张贴公告能够在 
特定的范围内有效征询是否存在异议。第 2 种情形足因权利人不 
配合等原因无法收冋权屈证书或证明而公示原证书或证明作废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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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1 需通过公告方式来征洵是否存在异议时，房地产登记机 
构应发布公告并应明确公告期限。

4 . 5 登 簿

4 .5 . 2 电子介质形式、纸介质形式登记簿形式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电子登记簿应按照本规程第5. 4. 12条要求进行备份。 
4 .5 . 6 撤冋登记申请的前提是，申请登记事项尚未记载于登记 
簿 ；其 申 请 人 （代理人）必须是原申请启动登记的人，如原启动 
登记是共同申请的，应共同申请撤回登记。
4 .5 . 7 本条为强制条款。按 照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 自记载于 
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记载于登记簿的时点即为物权变动、 
变更的时点。确定记载于登记簿的时点在物权登记工作中十分 
重要。
4 .5 .8 本条为强制条款。登记簿是确定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对社会有公信力，对房地产登记机构有约束力。登簿后发现记载 
有误的，无论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是否发出，包括登记官在内的 
任何人都不得攢自更改。发现错误，应按照更正登记的程序 
更正。

4 . 6 发 证

4 .6 . 3 为避免出现领证纠纷，对领证时无法提供受理凭证的， 
要求权利人持本人身份证领取证书，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4 . 6 . 4 由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房屋不能单独转让，这类房屋在登 
记簿记载后，不发证也不会对权利人造成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对 
该类房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异议登记自受理之H起 ，就记载于登记簿，受理与记载于登 
记簿同步，房地产登记机构出具的受理凭证就可证明异议登记已 
生效，不必再颁发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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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 记 归 档

5.1 一 般 规 定

S. 1. 1 房地产登丨己档案是房地产登记机构在房地产登记过程中 
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房地产登记工作中的真实记载 
和市要依据。m档足登记材料转化为档案的关键环节。因为房地 
产登UI过程中形成的材料还是分散的、+ 系统的，只 有 经 过 档  
环节，按归档范围将材料收集齐全，按立卷原则与方法进行系统 
整理才能转化为房地产登记档案。完成登记材料的收集、整理和 
归档，是对房地产登记机构的一项基本要求。

合理确定档案的保管期限，既是建立登记档案的前提，也是 

加强登记档案管理的有效手段。登记档案保管期限除按照本规程 
第 5. 3. 9 条可列人销毁范围的登记档案进行定期保存外，其他的 
均应永久保存。
5 . 1 . 3 《物权法》笫十六条规定，“ 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 
理”，《房屋登记办法》第二丨•八条规定，“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将 
房屋登C 资料及时归档并妥善管珲”。因此，房地产登记档案宜 
由房地产登记机构统一管理。
5 .1 . 4 房地产登记档案是房地产登记的重要资料，房地产登记 
机构必须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库房，以保证登记挡案的安全和正 
常使用。
5 .1 . 5 房地产登记机构提供登记资料查洵服务，是法定的义 
务。档案检索一般采取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两种方式，检索 
工具是为了方便使用者提岛朽案、资料的查准、+杳全率。本条 
屮所列的档案检索丁具，是指各地房地产登记机构所建立的计 
算机辅助检索工具，其功能要能满足各种实际情况的多条件查 
洵模式。同时，由于登记档案涉及个人隐私等方而，因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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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检索工具必须具备严格的身份验证功能，防止信息滥查和 
泄餺 ,

5 . 2 存 档 范 围

5. 2 . 1 房地产登i己档案内容的记录形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声 
像等；信息记载的载体有纸张、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

5 . 3 纸质档案管理

5. 3 . 2 房地产登记材料归档是否及时，是否齐全完整，幣理是 
否规范，书骂材料是否适于长久保存，直接关系到房地产登记档 
案的质量，关系到档案作用的发挥。登记工作完成后，登记人员 
应将列人归档范围的材料收集齐全，编制移交清册一式二份，经 
登记负责人审查后及时送档案部门；档案部门应对归档材料检查 
验收，不符合要求的，不得接收。
5 .3 . 3 纸质档案宜按照“一件一卷” 立卷，每办理一件登记所 
形成的材料立一个卷。
5 .3 . 5 房地产档案的编号是指以字符形式陚予房地产档案，用 
以固定和反映档案排列顺序的一组代码。各地编号规则不同，主 
要有分丘编号法、流水编号法、业务分类编号法等，都能满足档 
案利用的滿要。按照档案归朽的流水号进行统一编号方法主要优 
点在于方便工作和能充分利用库房。
5 .3 . 6 纸质档案装订后，要便于保管和展开翻阅。
5 .3 . 9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房地产登记档案日益增长， 
档案库房日趋紧张，因此各地关于登记档案的销毁呼声较大，哪 
些登记档案可以销毁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以前也没有统一的 
标准。通过调研，借鉴一些金融机构对个人住房贷款档案的保管 
期限的规定及民法通则对诉讼吋效的规定，现将抵押权赍记已ft 

销 、查封登记已解除满五年的，地役权登丨己、所有权预告登记、 
抵押权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已注销满二年的登记档案列人可销毁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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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3 .1 0 登记档案保管期满后，就进人了鉴定销毁阶段。鉴定销 
毁关系到登记档案的生死存亡，是一项十分严肃、谨慎、重要的 
工作，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应由档案管理部门提出存 
毁意见，再由鉴定小组提出鉴定意见，报本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后按规定指定专人监督销毁。

5 . 4 电子档案管理

5 . 4 . 1 传统的电子档案，是指通过计算机磁盘等设备进行存储， 
与纸质档案相对应，相互关联的通用电子图像文件集合。而登记 
电子档案，其内容应该包括r 档案目录数据文件、登记信息数据 
文件以及纸质挡案的数字化加工处理成果，其中登记信息的数据 
文件.就是以登记簿为核心的各类登记信息及其关联信息的集 
合体。
5 . 4 . 2 电子档案目录的建立，与其对应的纸质档案有一定区别, 

按规定可采取合卷的纸质档案，其对应的电子档案目录，仍应按 
实际发生的登记“次” 数 ，分别建立电子档案目录。
5 . 4 . 3 电子登记簿应与电子档案目录形成对应关联关系，达到 
方便查询利用的目的。
5. 4 . 8 数字化图像要进行去污处理，如处理黑点、黑线、黑框、 
黑边等，去除多余的白边，处理后应达到视觉上基本不感觉偏 
斜、符合阅读习惯、在不影响可懂度的前提下展现档案原貌。 
5 .4 .1 2 定时完全备份建议采取近线备份模式，即指存储设备与 
计算机系统物理连接，操作系统或应用系统不可随时读取和修改 
备份于其中的电子档案和数据，备份策略、恢复方式等通过独立 
于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的存储管理系统实施。离线存放的备份介 
质 有 磁 带 （LT04)、光盘及移动硬盘，一般推荐使用一次性写人 
光盘和移动硬盘。

异地容灾体系就是为了防范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和人为 
破坏等灾害造成的企事业单位信息系统数据损失的一项系统工 
程，而常见的灾害包括地震、洪水、火灾以及大范围的电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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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计算机病毐等，因此建立异地容灾体系应注意灾备数据的存 
放地点除了与源数据间隔必要的安全距离外，还应不处于同一地 

震带、同一水域、同一供电电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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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记资料利用

6.1 一 般 规 定

6 . 1 . 3 由于房地产登记状况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借鉴市场经 
济发达国家、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确定查洵时间标注到秒。 
但考虑到一些城市登记信息可能尚未完全实现计算机电子化管 
理 ，查询时间标注到“秒” 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对查洵时 
间未作强制要求，采 取 “宜” 的表述方式，增强了条款的可适 
用性。
6 .1 . 4 本条从保护所有权人隐私权的角度，规定了登记资料不 
能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査询。

6 . 2 登记资料对外利用

6 . 2 . 1 登记资料杳询既要满足需要又要保护权利人的隐私。依 
据 《物权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忒行办法》等法规，对各类主体 
的查询范围作了具体规定。
6 . 2 . 4 凡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保密的房地产登记资料，不得 
擅自提供查询；如确须赍询的，经国家安全、军事等机关书面同 
意后，方可提供查询。
6 . 2 . 7 申 请 人 （代理人）要求房地产登记机构出具无查洵结果 
证明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出具。申 请 人 （代理人）不要求出 
具的，房地产登记机构也可以n 头告知。

6 . 3 登记资料对内利用

6 . 3 . 2 房地产登〖己部门内部齐阅房地产登记资料的. 须经批准， 
登记资料符理人员不得捎自提供杏阅。
6 .3 . 3 房地产登记资料调阅是指相关人员将登记资料带离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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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登记资料调阅应严格控制。经批准调阅的，登记资料管理 
人员有义务负责督促归还，归还时要检查登记资料是否完好、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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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登记申请材料要求

B .0 .1 本条考虑实践中各类申请材料的多元性，以满足档案保 
存为基本原则，明确了申请材料的材质要求。
B .0 . 3 目前涉及申请房地产登记的文字要求仅见于《房屋登记 
办法》。《房屋登记办法》实施后，较好地解决了境外申请人语言 
文字种类繁多、房地产登记机构记载不统一等问题。ftt随肴登记 
工作的进行，各地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 要 有 “中文” 和 “ 汉 
语语言文字” 的区分；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外文文本的汉字文 
本是否必须经过公证。本条明确了汉字文本的概念，依 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字文本材料和外文文本材料的采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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